《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召开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技术委员会会议暨2023年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的通知》（农机(协)〔2023〕17号）,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信息化分会提出《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经过团体标准专家组审查通过予以立项。
（二）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标准编制项目组牵头单位积极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和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并按照团体标准制定要求展开标准要求工作。
1、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工作方案，启动标准项目
标准《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规范》项目下达后，组织技术骨干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业务，了解标准化工作的相关规定并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工作组成立后，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责任落实到人。
2、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撰写标准制定初稿
为了解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的基本应用现状，标准起草工作组组织人员分赴多个主产省市进行调研，了解目前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实际应用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中存在的问题，广泛听取小麦种植生产管理部门、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大种植户的意见，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收集了有关行业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标准初稿。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参考的标准见表1。
表1  参考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T 37804-2019
	冬小麦苗情长势监测规范

	2
	GB/T 14950-2009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3
	NY/T 4151-2022 
	农业遥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规范

	4
	NY/T 3921-2021 
	面向农业遥感的土壤墒情和作物长势地面监测技术规程

	5
	NY/T 3526-2019 
	农情监测遥感数据预处理技术规范

	6
	DB 6169/T 103-2014
	农情遥感监测专题图制图规范


3、召开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
2024年7月11日，组织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安徽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和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主要研发单位参加了会议，对标准的制定原则和制定内容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年6月25日，组织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安徽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和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主要研发单位参加了会议，对标准的制定原则和制定内容进行了研讨，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全文进行了修改，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同时符合我国国情。
2、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内容框架
标准的内容包括：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缩略语；
（5）监测基本要求；
（6）监测作业；
（7）长势监测制图与报告编写；
2、范围的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适度规模化小麦种植的大面积、适时长势监测需求。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标准的具体内容，列出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当前涉及小麦作物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术语概念及表述不统一，监测指标不规范，基于此对关键术语进行了规范。
5、缩略语

依据目前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参照其他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对于本文件的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最常用的无人机、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比值植被指数等术语的缩略语进行说明。
6、监测基本要求
考虑到目前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应用场景需求，从无人机基本性能、无人机搭载的传感器、作业环境和作业人员进行规范，以满足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的基本需要，不能有基本的功能缺失。
7、监测作业

鉴于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适用性、操作性和安全性，本标准对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作业作了规范，对作业前准备、作业时间和无人机操作要求进行了规范说明，另外对无人机获取的影像数据预处理流程与方法，提取小麦不同生育阶段的用于长势评估的植被指数也进行了规范。
8、长势监测制图与报告
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的应用结果与价值，主要体现在长势遥感监测制图与报告当中。本标准对于长势分级遥感监测专题图制作方法，长势监测报告编写涉及的关键结果内容进行明确的规范说明。

三、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规范了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的操作要求，能够有效提升小麦作物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适用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有助于促进无人机遥感监测装备技术的应用效率，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本标准将成为农机信息化标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完善农机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和推动农机信息化技术和市场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部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并结合无人机遥感装备应用实际进行了部分内容适度调整。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条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该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各相关研发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必要时可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信息化分会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就标准相关内容进行解读，以期进一步规范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更好地为农业装备信息化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小麦长势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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